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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：ZJGX-2025-0922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：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一物一码红包系统

首次公告日期：2025 年 09 月 23 日

二、更正信息

更正事项：采购公告、采购文件

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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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文件不予接收。

注： 1、未中标人，其投标保证金在中标通知书发出

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。

2、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待将合同原件到招标代理机

构备案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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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日期：2025 年 09 月 25 日

公司名字+联系人姓名+手机号，以便及时查收）。同

时请充分考虑快递时间，最迟在 2025 年 10 月 13 日

17：00 邮寄送达。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以签收时间为

准，除邮寄外包装外，投标文件仍需要按采购文件要

求封包，但在邮寄过程中发生的包封缺损或保管过程

中发生的一切事宜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
3.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等均可不参加开

标会议。若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不在现场参

加开标会议的，取消开标现场的书面签字确认等有关

操作要求，投标人需向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告知其

联系方式，以备询标等事宜。

4.本项目招标文件内对开标现场原件核验不作要求，

采购人有权在标后对中标候选人进行原件核验。投标

人对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，如标

后无法提供投标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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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
/

四、其余按原招标文件执行

五、对本次公告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.采购人：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,孟工,0575-85176074

2.代理机构：浙江国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，俞工，13675784032

3.监督单位: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,韩雪莲,0575-85157216


